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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將⾃⼰翻唱的歌曲，搭配原版的配樂錄成影⽚，上傳到⾃⼰的
Instagram粉絲專⾴上是否違法？

看到中⽂歌的客群逐漸流失，⼤家逐漸只聽英⽂歌，為了要讓中⽂歌的客群逐漸回流，我創辦了⼀個粉
專，期望透過我對於歌曲的演唱與介紹，讓⼤家重新認識華語樂壇的⿍盛時期，並再次聽中⽂歌，進⼀
步認同⾃⼰的⽂化，我沒有想透過這個⽅式營利，僅僅只是想做⽂化推廣。在我翻唱歌曲，搭配原版的
配樂錄成影⽚後，想要上傳到⾃⼰的粉專，可是在上傳之前查詢了許多網站，發現這似乎有違法的疑慮
，但還是不太確定這樣的⾏為是否真的會觸法。還有我⾮常想知道，在youtube上傳翻唱影⽚，甚⾄已
經⼩有名氣，有很多粉絲的youtube使⽤者，他們的翻唱⾏為是否違法？ 還有我國針對翻唱這⼀類型
歷年的法律判決，法官對於翻唱⾏為是否觸法，或符合合理使⽤的範圍的⾒解為何？ 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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讚： 3 留⾔： 0 

2020-06-02 09: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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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唱可能會涉及到的著作權法問題
翻唱可能的流程，是先把唱歌的影⽚錄下來之後，上傳到社群網站上（如Facebook、Youtube、IG）。
或者是在社群網站上開直播的時候唱歌，事後直播影⽚有紀錄、保存下來，這時候就可能侵害到原著作權
⼈的重製與公開傳輸權[1]。⽽可能會構成刑事犯罪[2]，並需要負擔⺠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[3]。

Youtube使⽤者若取得授權，翻唱並不違法
如果Youtube的⽤戶有從事翻唱⾏為，⽽沒有取得授權的話，同樣會違反著作權法的規定。如果有取得授
權的話，則可以合法進⾏翻唱。就提問⼈的問題來說，中⽂歌曲的演唱與介紹，有可能構成著作權法上的
「合理使⽤」，⽽免去⺠、刑事責任，但是否能主張合理使⽤，則需要由司法機關來判斷[4]。
提問⼈對於授權的部分有想要做更深⼊的了解，則可以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「著作授權管道資訊[5]」
查詢可以授權的相關單位，尋求合法的授權管道。

實務判決
⽬前與翻唱有關的實務判決相當有限，且提到翻唱的判決，多數也是引述美國實務上關於翻唱的案例，來
說明其中的著作權概念。⽽臺灣⽬前也尚未出現翻唱後上傳到社群網站⽽涉訟的事件[6]，供提問⼈參
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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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
延伸閱讀
法律百科⽂章：王琮儀（2020），《翻唱他⼈歌曲的著作權問題（⼀）－－可以把翻唱他⼈歌曲的影⽚
放到Youtube或IG上⾯嗎？》

  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：「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五、重製：指以印刷、複印、錄⾳、錄影
、攝影、筆錄或其他⽅法直接、間接、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。於劇本、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
出或播送時予以錄⾳或錄影；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，亦屬之。」
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：「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⼗、公開傳輸：指以有線電、無線電之
網路或其他通訊⽅法，藉聲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，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⾃選定之時間
或地點，以上述⽅法接收著作內容。」

[1]

   著作權法第91條：「
I 擅⾃以重製之⽅法侵害他⼈之著作財產權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⼗
五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意圖銷售或出租⽽擅⾃以重製之⽅法侵害他⼈之著作財產權者，處六⽉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併科新臺幣⼆⼗萬元以上⼆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II 以重製於光碟之⽅法犯前項之罪者，處六⽉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⼗萬元以上五
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V 著作僅供個⼈參考或合理使⽤者，不構成著作權侵害。」
著作權法第92條：「擅⾃以公開⼝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、公開展⽰、改作
、編輯、出租之⽅法侵害他⼈之著作財產權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⼗
五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2]

   著作權法第88條：「
I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⼈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II 數⼈共同不法侵害者，連帶負賠償責任。
III 前項損害賠償，被害⼈得依下列規定擇⼀請求：
⼀、依⺠法第⼆百⼗六條之規定請求。但被害⼈不能證明其損害時，得以其⾏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
預期之利益，減除被侵害後⾏使同⼀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，為其所受損害。
⼆、請求侵害⼈因侵害⾏為所得之利益。但侵害⼈不能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⽤時，以其侵害⾏為所得
之全部收⼊，為其所得利益。
IV 依前項規定，如被害⼈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，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，在新臺幣⼀萬元以上⼀百
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。如損害⾏為屬故意且情節重⼤者，賠償額得增⾄新臺幣五百萬元。」

[3]

 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2016），《解釋資料檢索-電⼦郵件1050602b》。[4]

 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2020），《著作授權管道資訊》。[5]

   直接以「翻唱」作為關鍵字，於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得到27筆查詢結果，其中沒有直接和翻唱
有關的判決。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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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請問將自己翻唱的歌曲，搭配原版的配樂錄成影片，上傳到自己的Instagram粉絲專頁上是否違法？

